屏東縣東新國民中學學生成績學習評量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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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一、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二、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學習評量準則十二條第一項訂定之。
  三、屏東縣東新國中104學年度校務會議。
  四、教育部108年6月28日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修正條文
　　　　　五、 108年12月31日屏府教學字第10883919400號含修正公布之屏東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113.8.6屏府教學字第1130072373號函屏東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2、 目的：一、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激發學生多元潛能，促進學生適性發展。
二、肯定個別學習成就，輔導學生學習態度，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三、精進教師教學效能，落實教師有效教學，推展教師專業發展。
3、 實施辦法：

1、 設立學生學習評量審查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另置委員9人，由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教師會代表(若無則改由教師代表)1人、家長會代表1人、各年級導師3人、專任教師代表1人組成。
2、 學生成績學習評量應依領域學習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及日常生活表現，分別評量之，各科每生每學期需至少登打一次質性評量。
3、 彈性課程為每學期一次評量，以多元評量並兼顧認知、技能及情意三方面為原則，於期末時輸入學期成績。
4、 評量時機應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並顧及教材內容、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其難度應符合學生程度，並著重在呈現學生的學習歷程與結果，期使學生透過成功的經驗，提高學習的興趣與信心，必要時應實施診斷性評量與安置性評量。各任課老師於評量後，將成績登錄至學籍管理系統(2.0)。
5、 定期評量每學期以三次為原則，定期評量占40%，平時成績占60%。畢業班最後一學期以兩次為原則。領域學習課程之學習總平均成績，依各領域學習課程每週學習節數加權計算之。彈性學習課程應以平時評量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實施定期評量。另定期評量亦應不限紙筆測驗並由授課教師評量，且須於每學期初向學生及法定代理人說明評量計畫。
6、 成績學習評量結果，每學期至少應以書面通知家長及學生一次。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個別學生家長如欲掌握其子女之學習成效，可依個人資訊申請方式向學校申請取得相關資訊。
7、 多元評量方式：
(1) 鑑賞：就學生由資料或活動中之鑑賞領悟情形評量之。

(2) 晤談：就學生與教師晤談過程，了解學生反應情形評量之。

(3) 報告：就學生閱讀、觀察、實驗、調查、討論等所得結果之書面或口頭報告評量
之。

(4) 表演：就學生之表演活動評量之。

(5) 實作：就學生之實際操作及解決問題等行為表現評量之。

(6) 資料蒐集整理：就學生對資料之蒐集、整理、分析及應用等活動評量之。

(7) 設計製作：就學生之創作過程及實際表現評量之。

(8) 作業：就學生各種習作評量之。

(9) 紙筆測驗：就學生經由教師依教材內容、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所編之測驗評量之。

(10) 實踐：就學生之日常行為表現評量之。

(11) 英語科口說評量辦法

1.依據：配合國家雙語政策，增列定期及平時評量加考英語口說。
2.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3.實施時間:每學期擇一階段評量前後

4.實施方式:

(1)定期評量:每學期選一次段考實施，除了20分英聽測驗外，讀寫部分佔75分，
剩下5分就是口說成績。口說評量可以在考前各任課老師自行測驗，到時再加
總到段考紙筆測驗成績。題庫由該次段考老師出題。可以出課本句子五題，一
題一分。

(2)平時評量:每學期選一階段平時成績，將一次口說測驗加到該階段平時成績，
平時評量沒有題庫，老師在課堂上自行測驗。
8、 評量結果成績依下列方式換算之：
(1) 優等：九十分以上者。

(2) 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

(3) 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4) 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者。

(5) 丁等：五十分以上未滿六十分者。 

(6) 戊等：未滿五十分者。

4、 補考及預警措施：

1、 學生定期評量時，因公、事、病假或其他事故缺考者准予補考，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如無故擅自缺考者，不准補考，該次缺考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2、 每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後，由教務處通知各領域任課老師當學期該學習領域成績有不及格之虞的學生進行相關輔導及補救措施，並連同家長同意書回條通知家長共同督促孩子學習情形。
3、 每學期結束後，由教務處統計前一學期各學習領域及彈性課程不及格之學生名單，以不公開之方式通知導師及學生家長，俾利補救教學或相關補救措施。
4、 每學期八大學習領域成績不及格之學生實施補考方式：
(1) 實施補考對象：學期各領域及彈性課程平均不及格之學生。
(2) 實施方式：紙筆測驗或依任課教師規定之補考方式。
(3) 補考科目：依學生不及格的領域科目及彈性課程(108年新課綱)進行補考。
(4) 補考時間：開學第1週在各班實施補考。
(5) 出題教師：各領域及各彈性課程推派出題教師。
(6) 成績補登方式：由任課老師將補考成績名條交給註冊組登錄，補考成績及格者改
以60分計算，未達及格者系統將取較高分登錄。

5、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教務處針對八、九年級學生該學習階段已經完成之所有學習年段之學習領域平均未達四領域及格、彈性課程未及格者，以書面方式通知其家長，進行學生畢業資格之預警。

6、 九年級學生於第二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結束後，教務處立即結算畢業成績，對於未達畢業資格之學生應立即通知家長並進行補考機制。

7、 復學學生領域學習課程成績之計算，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學生無故缺課又返校就讀者，學期缺課成績須經申請使得補考；未申請補考者，
其缺課期間之成績以零分計算。

(2) 復學者得採計其復學後重讀之成績。
5、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之學習評量依下列各款方式辦理：
(1)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得依各學習領域進行評量。
(2) 評量方式及內容應依審核通過之實驗教育計畫辦理。由法定代理人實施評量者，其評量紀錄應於學期末送回學校進行成績登錄。
(3) 學期成績單應加註「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字樣。
(4) 畢業證書等相關文件應加註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修業期程。
(5) 畢業成績不列入同班畢業成績獎項評比，惟成績優秀之學生，得以增加名額獎勵方式辦理。
6、 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評量方式，由學校依特殊教育法及其相關規定，衡酌學生學習需求及優勢管道，彈性調整之。
7、 畢業資格：符合下列規定者，為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未符合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1) 出席率及獎懲：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及其他(含生理假、娩假、流產假、學生或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等，經提審查小組會議通過後之假別)，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銷後，未滿三大過。
(2) 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藝術、綜合活動、科技、健康與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8、 本辦法經呈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